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绍市财行〔2016〕11号
  
绍兴市财政局关于规范市级机关工作人员

夜餐费开支管理的通知
市级各部门：

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，保障机关工作人员身心健康，坚持厉行节约，规范公务支出管理，根据省财政厅《关于规范机关工作人员夜餐费开支管理的通知》（浙财行〔2016〕34号）精神，经研究，现就规范市级机关工作人员夜餐费开支管理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通知适用于市级党政机关、人大机关、政协机关、审判机关、检察机关、人民团体、民主党派和工商联，以及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（以下简称各单位）。

二、适用条件

适用条件仅限于工作人员确因工作需要，经批准在正常工作时间外连续加班工作4小时及以上的，但不包括以下情况：

（1） 参加会议、培训、出差、出国（境）等公务活动；

（二）不需到办公室坐班，只需开通电话、有事进行安排处理的值班带班；

（三）加班后给予调休的；

（四）按规定领取加班补贴的；

（五）参加公务活动已享受伙食或补助的。

3、 开支标准

（1） 市级单位工作人员工作日晚上连续加班4小时及以上的，每人每次可开支夜餐费补助40元。

（2） 休息日（含国家法定节假日）加班的，连续加班满4小时不到8小时的，可参照夜餐费补助标准开支1次伙食补助；连续加班满8小时及以上的，可参照夜餐费补助标准开支2次伙食补助。

4、 报销审批

（一）各单位应合理安排好工作，建立加班登记审批制度，报市财政局备案，规范加班管理。

（二）各单位每月应对工作人员加班内容、时间等事项进行审核、统计，编制夜餐费补助发放公示清单，并在单位公示至少三天（表式附后）。公示无异议，经单位分管财务领导审签后按月发放；支出时列“30299商品和服务支出—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”科目。
五、其他规定

（一）市级机关工作人员离开工作场所往返柯桥、上虞履行公务，确因公务时间较长且路程较远无法回单位或家里用餐的，经批准可在1次夜餐费补助标准内凭当日餐饮发票报销伙食补助，在“30299商品和服务支出—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”科目列支。

（二）各单位不得以夜餐费等名义变相发放福利，不得虚假造册冒领夜餐费。违反本通知规定的，将依据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,严肃追究当事人、审批人等相关人员责任，涉及违规资金的，一律予以追回。

（三）各单位发放的夜餐费，在公用经费或经常性业务经费中列支，不另行追加，也不得在项目经费中列支。

六、本规定自2016年7月1日起执行。原有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按本通知执行。其他事业单位参照执行。

附件：市级机关工作人员夜餐费补助发放公示清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绍兴市财政局  

         2016年7月6日

  抄送：浙江省财政厅，绍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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